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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环保局坚持边学边查边改  

狠抓大气污染治理践行群众路线

市环保局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环节中，扎实开展学习教育的同时，广泛深入征求意见和建议，重点围绕群众反映突出的大气污染问题，坚持边学边查边改，以实际行动践行群众路线。

一是顺应群众期盼，提前谋划，深入调研。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湖北省实施意见，市环保局早在2013年下半年便成立工作专班，启动了编制《宜昌市大气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前期工作，形成了方案纲要及所需配套文件的框架。2014年，大气污染防治形势日趋严峻，群众反映日益强烈，市环保局将其纳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七项环境专项治理任务之一，着力重点解决。2月中旬以来，局领导带队深入各县市区、有关企业调研，摸清大气污染来源，找准大气污染物减排突破口，并向市政府专题汇报，为科学编制大气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奠定了基础。3月20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马旭明在市领导毛传强、袁卫东、刘建新等陪同下，深入宜昌城区部分工地和企业，实地调研城区大气环境现状和重点污染源治理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了有关部门汇报。马旭明强调，在治理大气污染上要科学认识，不怕困难，要作为一项长期重要工作。要抓紧出台《宜昌市大气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及配套制度，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出重拳铁腕治污。并要求各相关部门管行业就要管环保，共同努力，形成全市大气污染防治的巨大合力。   
二是坚持依靠群众，广泛征求意见，汇集全民之智。市环保局在编制大气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过程中，两次征求各地各部门意见和建议，并在局网站发布方案草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据统计，共征求到意见和建议50余条。工作专班吸收采纳各方意见和建议，对方案进行的全面系统修订就达6次。在方案的修订过程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建新两次到市环保局组织对方案进行集中研讨，两次研讨时间均持续到次日凌晨，确保方案制定的科学性。市政府副秘书长、市人民政府法制办主任王平昌同志多次到市环保局，组织对相关文件进行讨论修订，使方案逐步完善。经过反复修订，形成了目前的“1+2+1”方案，即《宜昌市大气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及其配套的《宜昌市饮食业油烟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宜昌市城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两个规范性文件和1个应急预案《宜昌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这些文件即将经过市政府常务会讨论通过后印发实施。后续还将继续制定出台《宜昌市城区燃煤设施清洁能源改造方案》等文件。
三是坚持一切为了群众，迅速行动，成效初显。3月18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关于做好城区大气污染专项整治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力开展城区大气污染专项整治工作。通知强调，市政府政务督查室、市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将对专项工作开展督办，并将工作进展情况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市监察局将对行动迟缓、工作不力的地方和部门主要领导进行问责。此前，市人民政府于3月16日召开专题会议，启动了机动车燃油品质达标专项整治行动，要求加大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管力度。市环保局进一步加大环境执法监督力度，对华润电力宜昌公司、宜化肥业、安能热电、宜安能源等企业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或行政处罚告知书，责令企业改正污染物治理设施运行不正常等违法行为，确保大气污染物达标排放。市环保局、市住建委、市城管局联合开展城市道路和工地扬尘污染整治，通过加强道路和工地现场管理，采取洒水压尘、加强渣土运输管理等措施，对道路污染行为严管重罚，努力将工地扬尘影响降到最低。目前，东山大道BRT、宜昌东站附近等施工现场建筑扬尘得到有效控制。（王玉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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